附件1：
静安区教育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小学“活力发展”

评价研究提升学校办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双减”工作部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在小学段架构“活力指标”评价体系——“小学生‘活力发展’评价指标3.0”和“‘活力发展’校本保障关键指标”。区域将进一步引领学校聚焦学生活力发展的校本保障关键指标开展深化研究，努力以教育评价专题研究为抓手，撬动教育教学综合改革，提高区域教育教学质量。现就进一步推进小学“活力发展”评价研究，提升学校办学质量的相关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坚持五育融合的育人目标，确保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的初心，坚定为国育才的立场，坚持“五育并举”的育人目标，注重德育实效，提高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提升美育素养，加强劳动教育。通过研究，要全面深入解读小学生活力表征与内涵，拓宽其广度和深度，为学生评价提供新的思路和指导。

坚持重内驱、低功利的价值取向，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有效。深化小学生“活力发展”评价研究，其目的是引导学校、教师、家长等多元教育主体尊重学生成长规律，传播低功利、重内驱的价值导向，秉持循证实践、多元互证、螺旋上升的行动思路，推动各方树立正确的、理性的、科学的教育评价观，实现自上而下区域规范引导和自下而上学校实践创新行动的和谐共融。

坚持“区域规范+学校创新”的二元通路推进，鼓励与倡导学校的自主创新。小学“活力指标”评价体系的架构与践行，始终坚持区域和基层学校在观念和行动上保持同频同向，学校要在“国家育人价值落地和区域创造性”、“区域宏观管理和学校自主发展”等方面同轴共转，进一步聚焦“生动课堂、智慧教师、卓越领导”三个维度的关键指标，根据学校自身基础条件，拟定各维度的校本三级指标/观测点，从课堂、教师、管理等角度探索自我改进和优化的具体路径。

坚持多方联动为纽带的发展机制，关照区域教育的高位均衡。逐步完善评价的常态化运作管理机制，构建合作研发机制、数据解读机制、诊断发布机制、循证改进机制、监控反馈机制、过程优化机制，确保评价驱动的系统性与长效化；业务部门要深入开展基于证据的深度教研和指导，研发评价工具，做好经验提炼与推介；要构建区域内多层次多部门的联动发展机制，形成激发学校活力发展的动力链：“自我剖析——自主选择——自发研究——自我改进——自由进出”，有机联通学生活力与学校活力的关系，从“外推”走向“内生”，激励学校进行自我管理和自主探索，以跟进性改革激发学校的创新活力，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奠基，推动区域教育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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